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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撰研動機： 

近年來化粧品違規廣告問題層出不窮，隨著網路及通訊軟體日新月異，

各類媒體及網路購物平台之化粧品違規廣告問題似乎有增無減。 

二、 撰研目的： 

透過分析近三年查獲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依照媒體種類、違規行為人

態樣及性別，作為規劃未來重點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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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化粧品廣告相關法令 

一、 化粧品定義與分類： 

依據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3條規定，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

牙齒或口腔黏膜，用以潤澤髮膚、刺激嗅覺、改善體味、修飾容貌或清

潔身體之製劑。但依其他法令認屬藥物者，不在此限。」；化粧品種類

分成 14大類，包括(1)洗髮用化粧品類、(2)洗臉卸粧用化粧品類、(3)

沐浴用化粧品類、(4)香皂類、(5)頭髮用化粧品類、(6)化粧水/油/面

霜乳液類、(7)香氛用化粧品類、(8)止汗制臭劑類、(9)唇用化粧品類、

(10)覆敷用化粧品類、(11)眼部用化粧品類、(12)指甲用化粧品類、(13)

美白牙齒類、(14)非藥用牙膏、漱口水類(該類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列

入化粧品管理)。化粧品範圍及種類表詳如【表一】。 

二、 化粧品廣告規範： 

(一) 司法院大法官於 106 年 1 月 6 日作成釋字第 744 號解釋「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

告時，應於事前……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同條例第 30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 24條……第 2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 5萬元以下罰鍰……。』，係就化粧品廣告所為之事前審查，

限制化粧品廠商之言論自由，已逾越必要程度，不符憲法第 23條

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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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也就是說，化粧品廣告自 106年

1月 6日起取消事前審查之規定。 

(二)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化粧品之

標示、宣傳及廣告內容，不得有虛偽或誇大之情事。化粧品不得

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同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違反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或依第 4 項所定準則有關宣傳或廣告

之內容、方式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4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同條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並得令其歇業及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三) 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中，認定

為「涉及虛偽或誇大」之情形包括(1)與事實不符、(2)無證據，

或證據不足以佐證、(3)逾越本法第 3條化粧品定義、種類及範圍、

(4)涉及影響生理機能或改變身體結構之詞句(例如：活化毛囊、

改善微血管循環、預防妊娠紋、瘦身、消脂、豐胸…等，詳如【表

二】)；認定為「涉及醫療效能」之情形包括(1)涉及預防、減輕、

診斷或治療疾病、疾病症候群或症狀，或其他醫療效能詞句(例如：

換膚、除疤、消除黑眼圈、消除狐臭、消炎、殺菌、消除皺紋、

促進毛髮生長…等，詳如【表三】)、(2)涉及藥品或醫療器材之

效能或同等意義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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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化粧品範圍及種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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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涉及影響生理機能或改變身體結構之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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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涉及其他醫療效能之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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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 本專題進行本局 107至 109年查處違規化粧品廣告統計分析，依媒

體類別區分為「網路、電視及平面」，依違規行為人態樣區分為「公司

行號及個人」，依違規行為人性別區分為「男女」。 

二、 【表四】為媒體類別分析之情形，107 年計查處 344 件違規化粧品

廣告，其中網路通路 202 件、電視通路 136 件、平面通路 6 件，網路通

路以蝦皮購物網站 51 件為最大宗，其次為公司官網 38 件，電視通路以

momo 電視購物台 99 件為最大宗，其次為東森購物台 37 件。108 年計

查處 692 件違規化粧品廣告，其中網路通路 445 件、電視通路 238 件、

平面通路 9 件，網路通路以蝦皮購物網站 133 件為最大宗，其次為公司

官網 107 件，電視通路以 momo 電視購物台 179 件為最大宗，其次為東

森購物台 47 件。109 年計查處 508 件違規化粧品廣告，其中網路通路

403 件、電視通路 103 件、平面通路 2 件，網路通路以公司官網 169 件

為最大宗，其次為蝦皮購物網站 92 件，電視通路以 momo 電視購物台

78 件為最大宗，其次為東森購物台 12 件。 

三、 【表五】為違規行為人態樣分析之情形，107 年計查處 106 位違規

行為人，其中公司行號 47 人，個人 59 人；108 年計查處 348 位違規行

為人，其中公司行號 202 人，個人 146 人；109 年計查處 237 位違規行

為人，其中公司行號 128 人，個人 1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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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六】為違規行為人性別分析之情形，107 年計查處 106 位違規

行為人，其中男性 33 人，女性 73 人；108 年計查處 348 位違規行為人，

其中男性 173 人，女性 175 人；109 年計查處 237 位違規行為人，其中

男性 112 人，女性 125 人。 

 

【表四】違規媒體類別分析 

媒體類別 

年度 
網路 電視 平面 總計 

107 年 202 件(58.72%) 136 件(39.54%) 6 件(1.74 %) 344 件 

108 年 445 件(64.31%) 238 件(34.39%) 9 件(1.30%) 692 件 

109 年 403 件(79.33%) 103 件(20.28%) 2 件(0.39%) 508 件 

 

 

【表五】違規行為人態樣分析 

      違規行為人態樣 

年度 
公司行號 個人 總計 

107 年 47(44.33%) 59(55.67%) 106 

108 年 202(58.05%) 146(41.95%) 348 

109 年 128(54.01%) 109 (45.99%) 237 

 

 

【表六】違規行為人性別分析 

      違規行為人性別 

年度 
男 女 總計 

107 年 33(31.13%) 73(68.87%) 106 

108 年 173(49.71%) 175(50.29%) 348 

109 年 112(47.26%) 125(52.7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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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專題進行 107 至 109 年本局查處化粧品違規廣告之統計分析，藉以了

解違規發生的原因，進而規劃適當的宣導方向以減少違規情形發生。統

計分析 107 至 109 年本局查處之違規化粧品廣告，【圖一】違規媒體類

別分析皆是以網路通路為最大宗，佔比為 58~79%，其次為電視通路，佔

比為 20~39%，顯見近年來隨著網路發達也同時造成了大量網路違規案

件的產生。【圖二】違規行為人態樣分析，107年、109年公司行號與個

人之差異皆不大，惟 108 年公司行號的違規多於個人違規。【圖三】違

規行為人性別分析，近三年來皆是以女性為多，不過進一步分析發現，

除了 107 年女性違規率(68%)明顯多於男性外，於 108 年、109 年女性

違規率(分別為 50%、52%)與男性差異不大。  

 

【圖一】違規媒體類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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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違規行為人態樣分析 

 

 

 

 

 

【圖三】違規行為人性別分析 

 

 

  

0

50

100

150

200

250

107年 108年 109年

人
數

違規行為人態樣分析

公司

個人

0

50

100

150

200

107年 108年 109年

人
數

違規行為人性別分析

男

女



14 

 

伍、結論與建議 

化粧品廣告違規，近年來男女違規比率趨於接近，化粧品的使用及廣告刊

登已不再是女性專屬，加上網路違規佔比一直都是最大宗，因此在化粧品

廣告的法令宣導上，可採用同樣為網路通路的社群媒體進行推播，讓愛用

網路的大眾可第一時間獲取正確資訊，減少違規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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